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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中，王晨请求法院判决周强在同一论坛上一个月
内发帖5次向自己赔礼道歉，消除影响。另外，赔偿因侵害
名誉权造成的精神损失50万元。

周强则答辩称，王晨欠钱不还，自己实在迫于无奈才在
网上发帖。对这6万多元，他手头有来往转账凭证及短信
消息作为证据。

庭审时，法官提醒周强，他人欠钱，可以通过正常的法
律途径解决。

最终，主审法官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相关
条款，判决周强在同一网站的同一社区发布道歉声明，发布
持续时间不得少于15日，驳回王晨关于50万元的精神损失
费的请求。

据法官介绍，周强在履行了道歉声明之后，立即到镇海
法院起诉王晨偿还6万元货款并赢得了官司，很快就拿到
了货款。

欠钱的把债主告上法院，要求赔偿50万元
只因对方做了这样一件事……

“他欠我钱，竟然还要把我告上法院，哪有这样的道
理？”周强（化名）不久前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起诉他的，正
是欠他6万元的生意伙伴王晨（化名）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40岁的周强和36岁的王晨本是多年的生意伙伴，钱款
往来频繁。可是，2014年，王晨欠周强的6万多元货款，一直
没有还上。几年来，周强三番五次催讨，王晨却一直没有还。

今年年初，再一次收到王晨“真的没钱给你”的信息
后，周强怒了。他在宁波一影响较大的论坛上发帖：宁
波××公司是骗子公司，法人王晨坑人发财，2014年的
货款6万多元一直没有给我……根本没有信誉……手机：
139××××××××，网站：www.×××××.com。

发帖后，他还发信息给王晨——“如果再不还钱，还会
在其他网站发帖。”

王晨看到帖子后，认为周强这是诽谤行为，自己公司只
是经营困难，没有骗人坑人之意。于是，他来到镇海法院，
以诽谤为由起诉周强，要求周强道歉赔偿。

要不回货款，他上网发帖曝光对方

欠款方要求赔偿精神损失50万元

主审法官说，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，法律禁止他人用诽谤、侮辱等方式
损害公民的名誉。

这个案件中，周强在本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论坛发帖称王晨“坑人发
财”，并在帖子中公开王晨的姓名及手机号码。王晨是多家公司的经营者，周强
的举证虽证明了王晨尚欠自己货款，但不足以证明王晨“发财”系由“坑人”所
得，故周强的行为构成诽谤，客观上贬低了王晨的人格，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，
系故意侵犯王晨名誉权的行为，与王晨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因
此，王晨要求周强在网络论坛上发帖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的诉讼请
求，于法有据，应予支持。

而王晨向周强主张精神损失50万元，结合双方举证，特别是王晨拖欠货款的
事实，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、具体情节、损害后果、获利情况及受害人的
过错等因素，法院认定周强的侵权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，通过恢复名誉、消除影
响、赔礼道歉已可对王晨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，无须另行判付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
法官提醒，在处理经济纠纷问题时，如果双方无法解决，可到法院申请调解
或是通过开庭判决来解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切勿通过在网上发帖攻击、找社会
人员催款及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非法手段达到目的。这样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产
生严重后果，还要负刑事责任。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火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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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造成严重后果
无须另行判付精神损害抚慰金

女孩起诉前男友
要求其履行

本报讯（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杨慧燕 鲍怡奕）“女孩
起诉前男友，要求对方履行‘跪榴莲壳的协议’。”昨天，象山法
院的法官跟记者说起这件“活久见”的案件。

日前，象山法院立案庭收到了一封邮寄立案信，信件中有
一份女方当事人要求分手补偿费的起诉状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份
颇为另类的分手协议。

彭升（化名）和郭媛媛（化名）系男女朋友，在交往过程中，
媛媛意外怀孕，因两人尚未做好对小生命负责的准备，无奈只
得选择舍弃。然而，此举也致使这段恋爱关系走到了尽头。本
着“相爱一场，好聚好散”的初衷，他们签订了一份“分手协议”，
只不过其中的个别条款有点特殊。

这份“分手协议”中规定，男方除了要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赔
偿之外，还要严格按照一系列的要求：比如陪同女方解决流产事
宜并进行术后照料；陪护时间具体为上午9∶30至下午5∶30；陪
护期间男方不得故意惹怒女方；为保证女方安心休养，男方应
保证随叫随到、手机畅通……如果男方违反女方要求，更有一
条“制约条款”——男方需罚跪榴莲1小时。

结果，彭升没有严格履行这份协议，媛媛对其表现相当不满
意。于是，媛媛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其履行“跪榴莲”的约定。

“跪榴莲”“跪键盘”“跪遥控器”……这些互联网上用于调
侃的娱乐段子，就这样猝不及防闯入了法院立案人员的视线。

面对这项诉讼请求，立案
人员除了“哭笑不得”也确
实是“无能为力”。

随后，立案人员与原告郭
媛媛取得联系，经过反复向其
释明各类法律关系及诉讼的
基本要义后，媛媛终于同意
修改诉状，删除了其中“跪榴
莲”这一条款，仅要求被告支
付相关手术费用及赔偿金。

法官说，诉讼是围绕当事人的诉
讼请求展开的，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
和法律依据是定案的关键。在民事纠纷
中，起诉必须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，其次，
诉请必须具备可操作、可执行的实际性。
原告提出诉讼请求（即责任形式）时，应考
虑到义务人能否准确无误地履行义务，或
者在进入强制执行后，法院能否顺利地进
行强制执行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“跪榴莲协议”
法官哭笑不得：
这个事法院真没办法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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